
— 1 —

策勒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附着
物抵押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优化农村土地资源

配置，拓宽融资渠道，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

金融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动产

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结合策勒县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上附着物是指依法已办理不动

产登记的农业设施、林木等定着物。

第三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抵押，应遵

循自愿、互利、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签订抵押合同。

第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经营权的抵押

权登记，由县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办理。

地上附着物（农业设施）的抵押权登记，由县农业农村

局依法办理。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抵押人的主体资格、抵押物的农业

用途合规性、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规范性及承包农户书面

同意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查，并建立核查信息与不动产登记

机构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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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办理土地经营权抵押登记时，可以

依法通过共享信息进行审核，需要进一步核实的，可要求申

请人补充相关材料。

第二章 抵押人和抵押权人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抵押权人是指发放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土地流转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抵押贷款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以及以及为借款人提供融资担保并依法取得反担

保抵押权的融资担保机构。

第六条 抵押人是农户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办理抵押登记的农户，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家庭成员；

（二）依法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土地经营权）》或《农

业设施产权证》，并向发包方备案；

（三）经办机构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抵押人是规模经营业主或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

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贷款准入条件；

（二）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土地经营权）》和《农业

设施产权证》；

（三）经承包农户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书面备案的相

关材料；

（四）抵押人同意抵押的有效证明文件；

（五）金融机构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下列情况不得设定抵押：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权属不明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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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

（二）未依法依规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或《不动

产权证书（土地经营权）》和《农业设施产权证》；

（三）已依法公告列入征地拆迁范围；

（四）依法不得抵押或受其他限制；

（五）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包括

但不限于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

利法人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

（七）其他不得设定抵押的情形。

第三章 抵押合同的签订

第九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抵押，抵押

人和抵押权人应签订书面合同；由第三方提供担保的，应签

订担保合同。

第十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抵押合同应

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

（一）抵押人、抵押权人的名称或者个人姓名、住所，

其他共有人、权利人相关信息；

（二）债权的种类、数额；

（三）抵押物的名称、状况、面积以及四至等；

（四）抵押物的评估价值；

（五）抵押物的占用管理人、管理方式、管理责任以及

意外损毁、灭失的责任；

（六）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七）抵押权灭失的条件；

（八）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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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争议解决方式；

（十）抵押合同订立的时间与地点；

（十一）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以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其地上已登记的

农业设施所有权应当一并抵押；以农业设施所有权抵押的，

该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土地经营权应当一并抵押。抵押人未一

并抵押的，抵押权人有权主张抵押权及于未抵押部分，但不

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时，应当审查主债权期限与土地

经营权剩余年限的匹配性。登记的抵押期限超出土地经营权

剩余年限的，超出部分不予登记。登记机关在审查中发现上

述情形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修改抵押合同或就未超过部分办

理登记。

第四章 抵押登记

第十二条 抵押登记申请中借款人和抵押人可以不是

同一主体。

第十三条 抵押合同签订之后 30 日内，抵押当事人持

以下资料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抵押登记。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抵押登记申请

书；

（二）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三）《不动产权证书（土地经营权）》《农业设施产

权证》和抵押合同及其他相关资料；

（四）其他共有人、权利人身份证件及同意抵押的书面

资料；

（五）拟抵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附着物价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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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资料；

（六）抵押权人同意办理抵押贷款的证明资料；

（七）其他要求的资料。

第十四条 经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登记机关应于受理

登记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登记手续，并向抵押权人出

具农村产权抵押登记证明。情况复杂确需延长的，经登记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5 个工作日，并告知申请人延长期

限和理由。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持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合同、《不动产权证书（土地经营权）》《农业设

施产权证》、农村产权抵押登记证明、抵押权变更等必要材

料，申请抵押权变更登记：

（一）抵押人、抵押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变更；

（二）被担保的主债权数额变更；

（三）债务履行期限变更；

（四）抵押权顺位变更；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因被担保债权主债权的种类及数额、担保范围、债务履

行期限、抵押权顺位发生变更申请抵押权变更登记时，如该

抵押权变更涉及被担保主债权数额增加、债务履行期限延长

或抵押权顺位变更，可能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的，

应当提交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材料与身份证件。

第十六条 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

时通知抵押权人，并将转让所得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

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

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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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因主债权转让导致抵押权转让的，当事人可

以持不动产权证书（土地经营权）》《农业设施产权证》、

农村产权抵押登记证明、被担保主债权的转让协议、债权人

已经通知债务人的材料等相关材料，申请抵押权的转移登

记。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持农村产权

抵押登记证明、抵押权消灭的材料等必要材料，申请抵押权

注销登记：

（一）主债权消灭；

（二）抵押权已经实现；

（三）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抵押权消灭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抵押人所担保的债务履行完毕后，抵押权人

应及时将相关信息、资料报县发证机关。

第五章 抵押物评估

第二十条 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经营权、农

业设施产权抵押贷款的，抵押物价值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或

由借贷双方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确定。

第二十一条 评估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实地调查了

解，综合测评分析。

第六章 债权实现

第二十二条 当债务履行期届满，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

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

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

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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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

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第二十三条 处置抵押物所得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

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因抵押权实现导

致土地经营权发生转移的，流转期限届满后，土地经营权自

动返还承包农户；流转期限未届满的，受让方应当在剩余流

转期限内继续履行原流转合同约定的义务。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暂定

实施有效期为三年。


